关于《吉林省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核查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起草了《吉林省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相关要求，作以下解读：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碳排放数据是碳市场的“生命线”，按照生态环境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核查结果作为核算企业碳排放量，核定、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并进行碳市场交易的重要依据。在近几年核查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全国碳市场启动不久，部分重点排放单位对政策理解不够到位、碳排放数据管理不够规范，给核查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虽然生态环境部先后印发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发电设施》《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工作的分工、程序、内容等提出了原则要求，但有些还不够具体、明确，容易导致各家核查技术服务机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对不同企业的核查流程、标准依据、判别尺度不一致，造成结果不统一的问题。为了在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细化我省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相关工作，建立健全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机制，结合我省实际，省生态环境厅编制了《吉林省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制定过程

依据生态环境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发电设施》《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参考部分省、市碳排放核查机构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2023年8月11日，形成了《实施细则》初稿。按照规范性文件印发程序要求，2023年8月14日至8月21日，我们征求了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省内部分重点排放单位、相关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的意见建议，共收到意见建议18条，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现通过我厅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包括总则、工作程序、核查复查要点、监督管理、附则等五章，共30条。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章总则。共4条，明确了《实施细则》的目的、适用范围、依据和工作内容。

第二章工作程序。共6条，对核查复查工作程序进行了规范和细化，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现场核查、复查、复核、工作评估、资料归档等6个方面。

第三章核查复查要点。共9条，对核查复查的要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主要包括：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核算方法、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排放量计算、生产数据、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等方面。

第四章监督管理。共9条，对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做出规定，包括核查及复查机构职责、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与公正性、人员配备、内控制度、保密措施、过失责任、禁止性规定、公众监督等内容。

第五章附则。共2条，明确了《实施细则》的解释部门、实施时间等。



